


豫交院学[2017]13号

关于转发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令第41号）的
通知

各院（系、部）、机关各处室：
现将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第41号令）转发，要求各单位认真组织学习，高度重视，深刻领会《规定》精神，全面梳理，抓紧做好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的修订工作，严格落实，确保完成学生管理规定审核备案任务。


2017年5月11日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  
河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工作处           2017年5月11印发
